附件2
泾源县校外培训机构资金监管银行
资格审核标准

为执行《泾源县校外培训机构资金监管办法（暂行）》，保障校外培训机构预付费资金监管工作顺利实施，切实维护校外培训机构举办者和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现就监管银行资质审查标准明确如下：
    一、监管银行准入条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成立，具有自主开发并上线运营的“校外培训机构资金监管平台”（以下简称为“监管平台”）的商业银行。
二、资金监管平台标准
（一）监管平台应具备的服务功能
1、行政部门监管服务功能
（1）平台需具备电脑PC端及手机APP功能，教育行政部门可通过监管平台随时调阅与监管银行签订服务协议的校外培训机构名录库、机构招生宣传、课程设置备案表、收费标准备案表等信息。
（2）根据《泾源县校外培训机构资金监管办法（暂行）》，给每个培训机构子账户设置最低留存余额。
（3）各层级账户均可设置查询权限，掌握资金流信息。教育行政部门可通过监管平台实时获取校外培训机构学杂费、专用监管账户的各类信息，包括账户余额、交易流水、账户状态等数据。
（4）系统实现风险隔离化、操作线上化、流程自动化，在不增加教育行政部门额外工作量前提下，实现培训机构运营的事前防治、事中控制，杜绝培训机构挪用资金、拒绝退款等侵权行为。
2、校外培训机构服务功能
（1）平台应提供课程发布、选课扫码收费、报名查询、课程维护、电子对账、退费处理等功能。
（2）为培训机构提供信息化招生办学服务，支持培训机构现有招生渠道接入。
（3）绑定培训机构结算账户，实现资金路径可查询。培训机构可根据权限设置，实时查询账户资金信息。 
3、家长学生服务功能
（1）平台应具备在柜台、网银、微信、支付宝终端等多渠道缴费功能，满足学生家长的便利性要求。
（2）支持通过二维码、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手机App等多路径实现报名、选课、扫码缴费、课时查询、退款申请、违约申诉等便民服务。
（3）校外培训机构按约定完成相应课程服务后，通过校外培训机构服务端发起消课申请，经家长确认后，可将监管账户最低余额转入校外培训机构普通账户。
（二）监管平台的安全保障
1、资金安全保障。监管银行应当提供监管平台等级保护证明资料，按照国家等保三级标准搭建金融安全级别的系统及数据库，依法保障监管资金安全，不得利用所掌握的资源和信息强制为培训机构和学员提供担保、融资等相关服务。监管银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监管资金购买相应的保险服务，确保资金安全。
2、便捷操作流程。针对培训机构培训资金涉及学生家长人群数量庞大的特点，在资金缴费等诸多环节，应当有科学的流程、先进的账户层级、稳定的技术支持实现培训资金统一管理，提高教育行政部门工作效率。
三、有关要求
1、严格履行资金监管职责，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组建专业服务团队，提供属地化、便利化服务。
3、严格履行保密义务。确保数据信息不向外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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